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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之更正说明公告 

  

 

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12月

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6）。

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关于回购股份反馈意见要求，本公司现对已披露公告中回购价

格合理性予以更正说明：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 

1.更正前： 

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，

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4.72 元/股（含）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

确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为 3 元，拟回

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，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%（6 元）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3月 14日挂牌并公开转让，未进行股份发行，公司总股本为

4200万股。 

至今，以公司总股本 42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共进行过 6次权益分派，其中： 

（1）2015 年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4 年度现金红利，每 10

股 2.7元； 

（2）2016 年 5 月，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.1元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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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2017 年 4 月，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； 

（4）2018 年 9 月，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； 

（5）2019 年 5 月，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元； 

（6）2020 年 6 月，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

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； 

公司挂牌前，于 2011 年 10 月以 6.5 元/股吸收部分股东，此价格为最高入

股价格，此后进行过的股权转让价格均不超过 6.5 元/股。按最高入股价格扣除

历年分红 1.78 元/股后，现有股东最高持有股本金额不高于 4.72元/股(含)，经

一致审议认为本次回购股份所拟定 4.72 元/股（含）价格合理，不存在排除其他

股东回购的可能性，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 

 2.更正后： 

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，确定本次回购价

格不超过 4.72 元/股（含）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

施期间，综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3元/股，此

次拟回购股票的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，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%，符合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规定。 

公司为基础层挂牌企业，交易较不活跃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

前 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不作为此次回购价格的有效参考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3月 14日挂牌并公开转让后，未发行过股票发行，公司总股

本为 4200 万股。 

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股改前以 6.5 元/股吸收了部分股东，此价格为公司股

改前所有股东的最高持股成本。公司股改后，部分股东进行了股权转让，转让价

格均未超过 6.5 元/股。 

公司股改后，共进行过 6次权益分派，分别为： 

（1）2015 年 1 月，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采用自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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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形式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，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.7元； 

（2）2016 年 5 月，公司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

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.1元； 

（3）2017 年 4 月，公司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

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； 

（4）2018 年 9 月，公司实施 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

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； 

（5）2019 年 5 月，向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

股东每 10股派 4元； 

（6）2020 年 6 月，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

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。 

考虑公司历年权益分派总金额 1.78 元/股后，公司现有股东的最高股份持有

成本不高于 4.72 元/股（含）。因此，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4.72 元/股

（含），具有合理性，公司不存在通过“低价”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

的情形。 

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

前 60 个

交易日平

均市盈率 

（倍） 

前 60 个

交易日平

均收盘价 

（元/

股） 

2019 年末

每股收益 

（元/股） 

2020 年 6 月

末每股收益 

（元/股） 

2020 年 6

月末每股

净资产 

（元/股） 

四通新材 300428.SZ 22.36 16.88 0.77 0.22 6.74 

云海金属 002182.SZ 7.54 10.62 1.41 0.15 4.13 

河源富马 430482.OC 17.23 3.89 0.23 0.08 2.68 

金天高科 832008.OC -9.99 1.82 -0.18 -0.09 0.86 

德威股份 833308.0C 179.75 0.82 0.005 0.02 1.23 

金联星 836091.OC 17.19 3.00 0.17 -0.08 5.61 

平均数 - 39.01 6.17 - - - 

数据来源：wind，市盈率计算截止时间 2020 年 12 月 18日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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剔除德威股份（833308.0C）、金天高科（832008.OC）等异常市盈率，公司

现有市盈率处于合理水平。 

四通新材（300428.SZ）、云海金属（002182.SZ）为上市公司，交易较为活

跃。河源富马（430482.OC）交易较为活跃。参考可比公司情况，考虑到公司自

身业绩及成长性情况等，根据公司 2019 年末每股收益 0.17 元/股、按 20倍市盈

率计算，公司股份每股价格不超过 3.4 元。因此，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

4.72元/股（含），具有合理性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，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

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 

 

 

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1月 5日 


